
陕西省民政厅
陕民函〔2020) 23 号 

陕西省民政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养老服务机构 
刚需老年人返院人院接收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民政局，杨凌示范区民政局，西咸新区人社民政局， 

韩城市民政局，神木市、府谷县民政局：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关于进一步做好民政服务机 

构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国发明电〔2020) 6 号）、民政 

部的《养老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南（第 

二版）》和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分区分级精准做好养老服务 

机构疫情防控与恢复服务秩序工作的指导意见》（民办发 

[2020) 6 号），更好地满足我省刚需老年人返院入院的实 

际需求，进一步规范养老服务机构刚需老年人返院入院接收 

工作，结合我省实际，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接收范围 

重点保障以下情形确需返院入院的刚需老年人： 

1. 

2. 

3. 

4. 

年人； 

5. 

子女亲属因参加抗击疫情而无暇照顾的老年人； 

子女亲属因疫情接受隔离治疗无暇照顾的老年人； 

子女亲属因复工无瑕照顾的失能或失智老年人； 

本区域生活不能自理且符合集中供养条件的特困老 

空巢（独居）且有意愿入住养老服务机构的老年人。 



工作规范 

凡符合上述情形之一的刚需老年人，各养老服务机构应 

按照以下流程办理返院入院： 

（一）提交申请。返院入院老年人或亲属向所在地养老 

服务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填写《刚需老年人返院入院申请 

表》，如实报告“申请人和亲属是否去过湖北疫区和外地、 

是否有与疫区人员和新冠肺炎疑似或确诊人员接触史”。 

（二）初步评估。养老服务机构接到申请后应在3 个工 

作日内对返院入院刚需老年人进行评估认定，如有确诊病例 

的县区，应报告当地民政局通过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将拟返院 

入院老人与确诊人员和疑似人员名单比对后再行确定。 

（三）评佑反馈。养老服务机构完成评估并同意刚需老 

年人返院入院后，应及时通知申请人，商定返院入院隔离观 

察时间。 

（四）隔离观察。返院入院的刚需老年人，养老服务机 

构一律实行不少于14 天的隔离观察。养老服务机构具备隔 

离观察条件的，在院内隔离；机构不具备隔离观察条件的， 

报当地民政局协调同级疫情防控部门，进住集中隔离观察点 

实施隔离观察（养老服务机构接到申请时已进行隔离观察的 

由相关部门出具证明）。 

（五）解除隔离．在养老服务机构或集中隔离点隔离观 

察无异常后方可转入生活区。在指定集中隔离点进行隔离观 

察的，解除隔离观察后，应持有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后，养 

老机构可安排直接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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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常管理。养老服务机构要按照防控指南要求做 

好院内消毒消杀、体温监测等工作，将返回生活区的刚需老 

年人与院内入住的其他老年入一并管理，及时了解身体健康 

状况，如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迅速采取隔离等措施，并 

第一时间报告当地疫情防控部门。 

有关要求 

1.各养老服务机构要继续实施封闭式管理，按照《养老 

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南（第二版）》要 

求，不折不扣落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防止出现厌战情绪、 

侥幸心理、松弛心态，确保养老机构服务人员和工作人员零 

感染。 

2 ．养老服务机构内有条件设置隔离区并进行隔离观察 

的，所在民政部门应协调同级医疗卫生机构或疾控部门进行 

指导。在指定集中隔离观察点的老年人日常食宿费用， 由所 

在养老服务机构（含经营性）按照收费标准和生活标准转移 

支付。特困供养服务机构经费不足的，报当地政府安排解决。 

3. 养老服务机构要密切关注当地疫情，认真按照规范 

流程办理，严格实施隔离观察，帮助刚需老年人顺利返院入 

院，确保老年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严防聚集性感染和冲 

击社会道德底线事件的发生。 

附件： 《陕西省刚需老年人返院入院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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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陕西省刚需老年人返院入院申请表 

填报时 年 月 

间： 日 

返院入 

院老人 

姓名 
性别 

健康 

状况 

照片 
身份证 

号码 
亲属 

姓名 

亲属工 

作单位 

亲属联 

系人电 

话 

家庭住 

址 

申请返 

院入院 

理由 

申请人和亲属近15日内是否 

去过湖北疫区和外地 
是、否 

申请人和亲属近 

15 日内是否与新 

冠肺炎疑似和确诊 

人员有接触史 

有、无 

养老机构初评意见 
盖章（处） 年 月 日 

备注 

1．申请人认真如实填写； 2.“申请人和亲属近15 日内是否去过湖北疫区和外 

地、是否与新冠肺炎疑似和确诊人员有接触史”如有隐瞒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此表一式三份，申请人、养老机构各执一份，民政局报备一份。 


